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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新译日本法规大全》，是一部全面汉译日本法律规范的外国法规类图书，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
出版。
全书按照行政官厅顺序划分为25类，涵盖了宪法、各部门行政法、刑法、监狱法、刑事诉讼法、民法
、民事诉讼法、商法、出版法、著作权法、商标法、专利法、矿产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，是中
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移植外国法律体系的规范蓝本之一，其翻译为汉语的法律用语比较规范，大多被
留用至今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法律学术史的珍贵来源。
而且该书在翻译、编辑、校雠、印制等方面也注重创立规范，出版严谨，装帧精良，具有较高的版本
价值。
    《新译日本法规大全》，出版于清末预备立宪、创建中国近代国家机构的时期，它的刊行为普及西
方法治理念，推进法律改革，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该书内容还反映了日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国际关系、宗教等领域的情况，可为我们研究日本史、社
会史、政治史的重要史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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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二章 　枢密院枢密院官制　明治二十一年（1888年）敕令要目第一章 组织第二章 职掌第三章 会议
及事务第一章 组织第一条 枢密院为天皇亲临咨询重要事务之所。
第二条 枢密院以议长一人、副议长一人、顾问官二十八人、书记官长一人、书记官三人组织之。
第三条 议长副议长顾问官亲任，书记官长敕任，书记官奏任。
第四条 无论何人，非年满四十岁者，不得任议长、副议长及顾问官。
第五条 议长得使书记官兼秘书官。
第二章 职掌第六条 枢密院于下列事项当待咨询，开会议，将其意见上奏：一 在皇室典范，使属于其
权限之事项。
二 关于宪法之条 项及附属于宪法之法律敕令之草案疑义。
三 宪法第十四条 戒严之宣告、第八条 、第七十条 之敕令及其他有罚则之规定之敕令。
四 列国交涉之条 约及约束。
五 关于改正枢密院官制及事务规程之事项。
六 除前各项外，临时咨询事项。
第七条 前条 第三项所载之敕令当记载曾经枢密院咨询之旨。
第八条 枢密院关于行政立法之事，虽为天皇最高顾问，不能干与施政。
第三章 会议及事务第九条 枢密院之会议，非顾问官十员以上出席，不得开会议。
第十条 枢密院之会议以议长为首席。
如议长有事故，则以副议长为首席。
如议长副议长具有事故，则顾问官依其席次为首席。
第十一条 各大臣依其职权在枢密院有为顾问官之地位，列于议席，有表决之权。
各大臣又可遣派委员出席于会议，使代行演述及说明，惟不得加于表决之数。
第十二条 枢密院议事以多数决之。
如可否同数，则依会议首席所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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